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

113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 紀錄

一 、時間 :114年 4月 16日 (星期三 )中午 12:l0

二 、地點 :本校科學館 B506C

三 、主席 :翁院長才辛林              紀錄 :陳麗娟助教 (分機 63628)

四 、出席人員 :如簽到表

五 、列席人員 :如簽到表

六 、上次院務會議 (l14.03.05)決 議案執行情形報告

提案

編號
案由 決議

提案

單位
執行情形

l 本院擬推選 「114學年度

學術發展委員會」教師代

表 2名 ,提請討論 。

照案通過 ,請 「自然系、磑育

系」會後儘速 (最遲 5月 底

前)提供推選名單給本院 ,俾

便提送 「研發處」棄辦 。

理學院 會後二系分別推薦

「周金城教授 、鐘敏

華教授」擔任 114學

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

教師代表 。

2 本院擬修正 「國主壺北教

育大學理學院教師評審委

員會設置要點」乙案 ,提

請討論 。

照案通過 ,依程序提送校教評

會備查 。

理學院 依程序提送 114.3.ll

校教評會備查 ,並於

l14.3.18公告在案 。

3 本院擬廢止 「國立壺北教

育大學理學院校外專業實

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乙

案 ,提請討論 。

照案通過 ,依程序提送本校就

業＿̄席車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備
杏 。

理學院 依程序提送 l14.4.8

本校就業輔導暨產業

實習委員會備查 。

4 本院自然系擬訂定 「國主

臺北教育大學半導磑學分

學程設置要點 」乙案 ,提

請討論 。

依會中討論意見修正後通過 ,

依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。

自然系 依程序提送 114.4.16

教務會議審議 。

5 本院體育系擬修正 「國立

臺北教育大學娃育術科基

本能力分級鑑定實施要

並 」乙案 ,提請討論 。

照案通過 ,依程序送教務處備
杏 。

體育系 依決議執行 。

七、報告事項

1.因應本校專任教師升等案院級一級送審作業 ,建請各學系定期維護外審委員資料庫。

自112學年度起升等案之 「各系提供之外審委員資料庫」 ,應依人事室規定流程產製

與審核 ,並於每年 3/31前或l0/15前併同升等案送院。本院 112.10.26院教評會共

識 ,考量各專長領域差異性 ,「各系提供之外審委員資料庫」原則 ,建議經系教評會

審核後至少 40人 (含 )以上。故各系應審慎評估產製名單人數 ,俾便審核後資料庫人

數符合上述規定人數 。



2.本校 l14.03.26行政會議案由三 ,「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(草案一新訂 )」 第九

條第一款 ,關於調查小組組成之規定 (摘錄如下),待縝提校務會議通過後 ,未來 「院
教評會」應先組成 「調查委員推薦小組」辦理推薦排序 ,再送院長或單位主管徵詢 。

第九條 初審之調查小組組成 :

一 、被檢舉人為教研人員或畢業學生時 ,委員人數為五至七人 ,由被檢舉人之院

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(簡稱院級教評會)組成調查委員推薦小組 ,分別姓甍校
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法律學者專家數人 ,經抽選排序後 ,送被檢舉人所

屬學院院長或單位主管依序徵詢組成調查小組 ,其中校外委員人數至少二

人 。調查小組召集人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。涉及教師資格送審之學倫案

件 ,不得有低階高審之情形 。

3.因應 l13學年度校級會議開會時間 ,各學系若有提案 ,請務必依時程規劃開會 。

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 校級會議

█

犁
週召開

▋原則應於墮墾篁劃區玉壘至

憂 ,視各系提案需求而定。

▊ 「系所增設更名案」,經系務會

議 、院務會議通過 ,提送教務

處招生與宣傳組彙整 ,故須另

配合學校規定時程提案。

教務

會議

l14年 04月 16日 (三 )

114年 05月 21日 (三 )

校發

會議
l14年 05月 06日 (二 )

校務

會議

第54次 :

114年 06月 03日 (二 )

八 、提案討論

案由 l:本院資科系擬修正 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作業要點」
乙案 ,提請討論 。(提案單位 :資訊科學系)

說明 :1.本案業經 l14年 3月 12日 資科系113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。
2.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:

(l)第 一點 :配合母法新增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論文指導關係規範原則」之法規

依據 。
(2)第三點第 (二 )款 :配合本系「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辦法」修正指專教授選

定原則 ,為 「研究生入學時擔任本系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始可擔任學位

論文指導教授 ,經論文指導教授提出且系務會議通過 ,可與另一位教師共同

指導。」
(3)第三點第 (三 )款 :修正 「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」表格名稱與原指導教

授加註意見文字調整。

3.檢附資料包括 :

(l)修正條文對照表 議程 P.4
(2)修正草案    議程 P.5∼ 7
(3)原條文     議程 P.8∼ l0
(4)通過之會議紀錄 議程 P.ll∼ 13

辦法 :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,依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。

決議 :依會中討論建議授權由資科系會後修正通過 ,依程序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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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2:本院資科系擬申請 l16學年度起 「資訊科學系」更名為 「資訊工程學系」乙
案 ,提請討論 。(提案單位 :資訊科學系)

說明 :1.本案業經 l14年 3月 12日 資科系l13學 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。
2.本系現行系名「資訊科學系」,招 生班別含「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」,

參考國內相關系所案例 ,擬申請更名為 「資訊工程學系」 ,招生班別維持 「學
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」,期能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及改善招生能見度。

3.更名計畫書、通過之會議紀錄詳如議程附件 。
‵

辦法 :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,送教務處彙整 ,俾依程序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、校務會

議審議 。

決議 :依會中討論建議授權由資科系會後修正通過 ,再縯送教務處桑整 ,俾依程序提送

校務發展委員會 、校務會議審議 。

案由 3:本院自然系擬申請 l16學年度起 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」更名為 「自然科
學教育學系應用科學碩士班」乙案 ,提請討論 。 (提案單位 :自 然科學教育學

室 )

說明 :1.本案業經 l14年 2月 24日 自然系 l13學 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。
2.本系現行 日間學制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」分「科學教育組、應用科學組」
二組招生 ,為 凸顯師資專長及招生分組 ,擬更名為 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應用科

學碩士班」 ,維持分 「科學教育組 、應用科學組」二組招生 ,以切合 「科學教

育」及 「應用科學」領域之並行發展 。

3.更名計畫書 、通過之會議紀錄詳如議程附件 。

辦法 :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,送教務處彙整 ,俾依程序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 、校務會

議審議 。

決議 :依會中討論建議授權由自然系會後修正通過 ,再缺送教務處朵整 ,俾依程序提送

校務發展委員會 、校務會議審議 。

九 、臨時動議 :無

十 、散會 :12時 50分

謹陳

院長 翁

114. 4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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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理學院

113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 簽到表

開會時間:114年 4月 16日 (星期三)12:10

出 席  者

姓   名 請簽名請簽名姓   名

﹏

主 席 :

翁梓林院長 嘩
、

驫理
今
年

已
哭

雋

｝

數資系教師代表 :

謝佳叡老師 ．

致資系 :

顏榮泉主任
\

自然系教師代表

周金城老師 講 J一假

◤N

自然系 :

李昆展主任

乳 否
娃有系教師代表

吳忠誼老師

硅有系 :

黃英哲主任

該匆牟
‘
n
V
寫ㄢ 筩

�

＿

、
>
Ⅲ

資科系教師代表

王鄭慈老師

資科系 :

游象甫主任

李至軒老師

數位系 師代表

用 移�多
數位系 :

林仁智主任

列  席  者

系學會學生代表 請 簽 名

本次學生代表列席順位 :

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║玖密翔


